
关于中山证券撤销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经我公司决议，决定撤销13家证券营业部（以下统称“撤销分支机构” ），

届时经营场所将予以关闭并停止营业。 具体撤销分支机构信息见下表：

序号 省份 分支机构名称 地址 咨询电话

1 浙江省

宁波慈溪新城大道北路

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慈溪市白沙路街道锦泰商务大厦7-1、

7-2

0574-56563070

2 浙江省 义乌城北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义乌市城北路877号宇业大厦23层

-12号

0579-85539696

3 广东省

珠海江湾三路证券营业

部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江湾三路61号一

层1卡及二层1-4卡

0756-5522690

4 广东省

深圳香蜜湖路证券营业

部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东海社区深南大道

7008阳光高尔夫大厦2508

0755-83251706

5 上海市

上海嘉定区海川路证券

营业部

上海市嘉定区海川路205号 021-35081766

6 上海市

上海长宁区延安西路证

券营业部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777号1501室 021-52911079

7 江苏省 南京洪武路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23号隆盛大厦1408A室 025-58155218

8 福建省

福州八一七中路证券营

业部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洋中街道八一七中路

760号群升国际二期E地块E2#楼6层6004#

0591-83203626

9 福建省 福州五四路证券营业部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道五四路71号国

贸广场三层A单元

0591-83713752

10 湖北省 武汉新华路证券营业部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383号 027-85603737

11 北京市

北京宣武门外大街证券

营业部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6号629室 010--87618688

12 辽宁省 沈阳北站路证券营业部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57号2门02号 024-31973633

13 重庆市

重庆红锦大道证券营业

部

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57号嘉州协信中心2

幢901

023-88561351

为保障您的权益及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的正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13家拟撤销分支机构客户将整体迁移至我公司其他分支机构 （以下

统称“转入分支机构” ），调整后对应关系如下：

序号

撤销分支机构 转入分支机构

名称 省份 名称 省份 咨询电话

1

宁波慈溪新城大道北路证券

营业部

浙江省

绍兴延安东路证券营

业部

浙江省 0575-88376882

2 义乌城北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

温州瓯江路证券营业

部

浙江省 0577-88868199

3 珠海江湾三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茂名市电白证券营业

部

广东省 0668-5121333

4 深圳香蜜湖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深圳粤海街道海德三

道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 0755-26900016

5

上海嘉定区海川路证券营业

部

上海市

上海浦东分公司 上海市 021-61621935

6

上海长宁区延安西路证券营

业部

上海市

7 南京洪武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 南京分公司 江苏省 025-86613608

8 福州八一七中路证券营业部 福建省

福建分公司 福建省 0591-87620093

9 福州五四路证券营业部 福建省

10 武汉新华路证券营业部 湖北省 湖北分公司 湖北省 027-85605050

11

北京宣武门外大街证券营业

部

北京市 北京方庄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 010-87618688

12 沈阳北站路证券营业部 辽宁省 沈阳分公司 辽宁省 024-31296345

13 重庆红锦大道证券营业部 重庆市 重庆分公司 重庆市 023-67897231

整体迁移完成后，将由转入分支机构为您提供后续服务。 您的资金账户、

交易密码和资金密码保持不变；您原先使用的交易方式、委托电话及交易软件

等保持不变；您的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影响。

二、整体迁移后，您与撤销分支机构签订的《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

《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协议》等业务协议由对应转入分支机构承继。

三、如果您不同意成为转入分支机构客户，请于2022年1月7日前，由您本

人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至撤销分支机构现场办理销户及撤销指定交易、转

托管等手续，或者登录中山证券APP手机软件办理销户手续，其中两融、期权

等业务必须临柜办理。

四、逾期未办理销户及撤销指定交易、转托管手续的客户,我公司将视同

您同意整体迁移方案。

五、账户迁移后，如您需办理柜面业务，请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前

往我公司各分支机构办理， 如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中山证券统一客服热线

95329咨询。

因分支机构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我公司将持续为您提供

最优质的服务，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感谢您的支持与厚爱。

特此公告。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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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明月镜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明月镜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月镜片”、“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３５８．５４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决

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４７３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东方证券承销

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

简称为“明月镜片”，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１０１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

投行”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３５８．５４

万股。本

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６．９１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

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

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组成。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５０３．７８１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根

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２３０．３２３２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６．８６％

，初始战

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２７３．４５７８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７１．８１６８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２．６２％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５６．４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７．３８％

。 根据《明月镜

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３０１．７４８６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６２５．６５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４６．１６６８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５２．６２％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８２．０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总量

４７．３８％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７９８６８３６％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

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

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即中信建投明月镜片

１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

２３０．３２３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８６％

。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Ｔ－３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

行人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

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中信建投明月镜片

１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３０３

，

２３２ ６１

，

９７９

，

９７３．１２ １２

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４

，

７９１

，

８６１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９８

，

０４８

，

９７９．５１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８

，

６３９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７７０

，

６７５．４９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６

，

４３０

，

１０２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４２

，

１３４

，

０４４．８２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１

，

５６６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８４９

，

４４１．０６

本次发行的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Ｔ＋２

日）结束，经核查确

认，有

１

家网下投资者因被中国证券业协会采取暂停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

者资格六个月的自律管理措施，其管理的

２９

个配售对象不具备配售资格，本次发

行最终不予配售，其合计初始配售数量为

３１

，

５６６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

股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１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稳盈

ＦＯＦ１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３２ ４１

，

２２６．１２ ０ １

，

５３２

２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天科

１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９０３ ２４

，

２９９．７３ ０ ９０３

３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量化集合

６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８２７ ２２

，

２５４．５７ ０ ８２７

４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兴丰

１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１

，

５３２ ４１

，

２２６．１２ ０ １

，

５３２

５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兴丰

２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１

，

５３２ ４１

，

２２６．１２ ０ １

，

５３２

６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龙龟稳健

１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７８１ ２１

，

０１６．７１ ０ ７８１

７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兴丰

５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１

，

２１０ ３２

，

５６１．１０ ０ １

，

２１０

８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兴丰

９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１

，

３１７ ３５

，

４４０．４７ ０ １

，

３１７

９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兴丰

８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６５８ １７

，

７０６．７８ ０ ６５８

１０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兴丰

１３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６７４ １８

，

１３７．３４ ０ ６７４

１１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兴丰

１７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４９０ １３

，

１８５．９０ ０ ４９０

１２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兴丰

３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７２０ １９

，

３７５．２０ ０ ７２０

１３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国轩三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１

，

０５７ ２８

，

４４３．８７ ０ １

，

０５７

１４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金秋壹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７５０ ２０

，

１８２．５０ ０ ７５０

１５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兴丰

１６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１

，

５３２ ４１

，

２２６．１２ ０ １

，

５３２

１６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兴丰

６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１

，

５３２ ４１

，

２２６．１２ ０ １

，

５３２

１７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兴丰

１９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１

，

４８６ ３９

，

９８８．２６ ０ １

，

４８６

１８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荣誉

１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７８１ ２１

，

０１６．７１ ０ ７８１

１９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新享嘉恳

３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９０３ ２４

，

２９９．７３ ０ ９０３

２０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稳健增长

４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３２ ４１

，

２２６．１２ ０ １

，

５３２

２１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东方红

３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１

，

３４８ ３６

，

２７４．６８ ０ １

，

３４８

２２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兴丰

２７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９８０ ２６

，

３７１．８０ ０ ９８０

２３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和合

１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１

，

５３２ ４１

，

２２６．１２ ０ １

，

５３２

２４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无崖中性

１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７９６ ２１

，

４２０．３６ ０ ７９６

２５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兴丰

２５

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８２７ ２２

，

２５４．５７ ０ ８２７

２６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尊安瑞享

１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３２ ４１

，

２２６．１２ ０ １

，

５３２

２７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尊安瑞享

２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１

，

１１８ ３０

，

０８５．３８ ０ １

，

１１８

２８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晴远中证

５００

指增十

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８２７ ２２

，

２５４．５７ ０ ８２７

２９

上海嘉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嘉恳晴远中证

５００

指增十

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８５７ ２３

，

０６１．８７ ０ ８５７

合计

３１

，

５６６ ８４９

，

４４１．０６ ０ ３１

，

５６６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

１６

，

４３０

，

１０２

股，其中网下比

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６４７

，

４５９

股，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

１０．０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

３１

，

５６６

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其中

３

，

１７０

股的限售期为

６

个月，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

１０．０４％

。 本次网下发行

共有

１

，

６５０

，

６２９

股的限售期为

６

个月，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３％

，约占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９１％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６０

，

２０５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６２０

，

１１６．５５

元。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１８％

。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

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４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５３６１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明月镜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13

日

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水科技”、“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５

，

３６６．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４７１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５

，

３６６．００

万股，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２５．００％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

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初始股份数量为本

次公开发行股份的

５．００％

，即

２６８．３０

万股，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

差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拨。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５６８．４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２９．３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受回拨机制的影响，网上及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刊登的《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九江善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材料” 、“发

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055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

3622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公开发行总量为 2,055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 1,233 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22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定于 2021 年 12 月 14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www.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1 年 12 月 14日（T-1 日，周二）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附件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重庆长江造型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13 日

浙江雅艺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雅艺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艺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５５９

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

股，不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７５０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

１

，

７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１００％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Ｔ

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雅艺科技”股票

１

，

７５０

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

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９９４

，

４９１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５２

，

２２１

，

０２４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３０４

，

４４２

，

０４８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３０４４４２０４８

。 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１４９６４４０９％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６９８．３４４２３

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

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公告的《浙江雅艺

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

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

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

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浙江雅艺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关于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增加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根据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安基金” ）签署

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21年12月13日起，增加腾安基金为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

下部分基金的代销机构。

一、 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中信建投智信物联网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809,�C类004636

中信建投医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2408，C类007553

中信建投行业轮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3822，C类003823

中信建投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6440，C类006441

中信建投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7468，C类007469

中信建投价值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8347，C类008348

中信建投医药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10090，C类010091

中信建投智享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10282，C类010283

中信建投量化进取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11410，C类011411

二、基金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自2021年12月13日，投资者可通过腾安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的业务

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腾安基金的规定为准。投资者通过腾安基金申购上述基金单笔最低金额调

整为10元，赎回上述基金份额的数量限制以招募说明书或最新业务公告的规定为准。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腾安基金提交申请办理上述基

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腾安基金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

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务。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

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四、适用投资者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

者。

五、办理场所

自2021年12月13日起， 投资者可按腾安基金规定的办理方式办理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

请。

六、申请方式

1、凡申请办理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先开立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

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

2、已开立上述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应按腾安基金规定的办理方式申请办理此项业务。

七、办理时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请办理时间，为开放式基金法定开放日9：30-15：00。

八、扣款日

投资者应与腾安基金约定固定扣款日期，该扣款日期视为基金合同中约定的申购申请日（T日）。

九、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腾安基金就上述基金申请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约定固定扣款（申购）金额，基金扣款

金额为人民币10元起（含10元）。

十、扣款方式

1、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 若遇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顺延至下

一基金申购开放日；

2、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固定扣款账户。

十一、交易确认

以实际扣款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基金份额确认日为T+1日，投资者可在

T＋2日到腾安基金查询相应基金的申购确认情况。

十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1、投资者变更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账户等信息，须按腾安基金规定的办理方式申请办理业务

变更手续；

2、投资者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须按腾安基金规定的办理方式申请办理业务终止手续；

3、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腾安基金的有关规定。

十三、投资者通过腾安基金指定方式办理上述基金A类份额（除中信建投价值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A类008347外）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折扣率以腾安基金的官网公告为准。

十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网址：www.txfund.com

联系电话：95017

2、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cfund108.com

联系电话：4009-108-108

风险提示：基金投资有风险。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上述基金时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

经验、资产状况等，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00109� � � � � � � �证券简称：国金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1－99

债券代码：188551� � � � � � � �债券简称：21国金S4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1

国金

S4

”短期公司

债券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1年8月12日发行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 （第四期）（面向专业投资者）（债券简称：21国金S4、 债券代码：

188551）,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亿元，票面利率为2.53%，发行期限为 120天。 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3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公开发

行短期公司债券（第四期）（面向专业投资者）2021年本息兑付及摘牌公告》。

2021年12月10日，本公司“21国金S4” 公司债券已兑付完成并摘牌，兑付本金总额为人民币1,

000,000,000元，兑付利息总额为人民币8,318,000.00元。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109� � � � � � � � �证券简称：国金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1-100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第十二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十二期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1� 年12月10日发行完毕，相关发

行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十二期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 21国金证券CP012 债券流通代码 072110094

发行日 2021年12月9日 起息日 2021年12月10日

兑付日 2022年12月9日 期限 364天

计划发行总额 1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10亿元人民币

票面利率 2.75%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上刊登：

1、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

2、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109� � �证券简称：国金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1－101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

见回复修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于2021年11月8日出具的212846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

简称“反馈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问题逐项落实，对反馈意见中所列问

题逐一进行了分析和回复，并于2021年12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回复” ）。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意见和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修

订，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修订稿）》。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须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88089� � � �证券简称：嘉必优 公告编号：2021-050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500,000股，限售期为24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

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2月20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19年11月26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嘉

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338号），公司

获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0,000,000股，并于2019年12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120,000,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5,

581,581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94,418,419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共涉及限售

股股东数量为1户，对应股票数量为1,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5%。其中，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

500,00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本次解除

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1,500,000股，将于2021年12月20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事项导致股本数量变化

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

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承诺如下：

股东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获得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

起24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

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500,000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25%。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2月20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股

份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 1.25% 1,500,000 0

合计 1,500,000 1.25% 1,500,000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股份 1,500,000 24

合计 1,500,000 -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嘉必优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

的各项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

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

六、备查文件

（一）《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嘉必优生物技术（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03568� � � � � � �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2021-107

转债代码：113607 � � �转债简称：伟20转债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1年12月10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

通知，并于2021年12月1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持有人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

秘书程鹏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持有人152人，实际出席152人，代表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份额38,

220万份，占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100%。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本次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

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38,220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弃权0

份。

（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管理委员会作为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监督管理机构， 代表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或者

授权资产管理机构行使股东权利（如适用）。管理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名。管理委

员会委员的任期为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表决结果：同意38,220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弃权0

份。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同意选举张也冬先生、赵洪先生和朱为芳先生为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同时

选举张也冬先生为管理委员会主任。 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表决结果：同意38,220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弃权0

份。

（四）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与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了保证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 现授权管理委员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3）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或者授权资产管理机构行使股东权利（如适用）；

（4）负责与资产管理机构的对接工作（如适用）；

（5）代表员工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合同；

（6）管理持股计划的证券账户、资金账户及其他相关账户；

（7）决策员工持股计划弃购份额、被强制转让份额的归属；

（8）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簿记建档、变更和继承登记；

（9）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管理委员会或授权资产管理机构（如适用）在员工持股计划存

续期间出售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标的股票；

（10）管理员工持股计划利益分配；

（11）在本员工持股计划终止时对计划资产进行清算；

（12）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表决结果：同意38,220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弃权0

份。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2月12日


